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
豫建科〔2020〕326号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落实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证照分离”

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管委会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根据《国务院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

覆盖试点的通知》（国发〔2019〕25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

厅关于印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自由贸易试验区“证照分离”改革

全覆盖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建办法函〔2019〕684号）有关要

求，现将我省落实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取消工程造价资质审批



（一）在郑州、开封、洛阳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内直接取消

工程造价资质审批。取消审批后，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持有营业执

照即可开展经营。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通过政务信息共享

平台及时将企业纳入监管范围，依法实施事中事后监管。

（二）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在的郑州、开封、洛阳市范围内，

在招标控制价和竣工结算价财政评审、审计监督等政府采购和工

程建设项目的招标控制价、竣工结算价编制、全过程工程造价服

务等工程造价咨询业务，不得再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提出资质方

面要求，可通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河南省工程造价咨询市场监管

信息系统”查阅企业信用档案信息。

二、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企业出外从事业务仍需办理资质

工商登记注册地在郑州、洛阳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内的企业，

拟在郑州市、洛阳市外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应按《工程造价

咨询企业管理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50号修正）和《河南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放乙级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认定的

通知》（豫建科〔2020〕325号）有关规定，分别向所在的郑州市、

洛阳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办理资质后，方可按规定从事

工程造价咨询活动；工商登记注册地在开封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

内的企业，拟在开封市外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应按《工程

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50号修正）和《河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第一批省级经

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决定》（豫政〔2017〕30号）有关规定，向开封

自由贸易试验片区管委会申请办理资质后，方可按规定从事工程



造价咨询活动。

三、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企业资质延续升级变更办理规定

（一）工商登记注册地在郑州、开封、洛阳自由贸易试验区

内，已取得工程造价咨询甲级资质的企业，需要在郑州市、洛阳

市、开封市外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资质到期延续的，按照《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行工程造价咨询甲级资质审批告知

承诺制的通知》（建办标〔2020〕18号）有关规定办理；办理变更

业务的，按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令

第 50号修正）的规定，到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办理。

（二）工商登记注册地在郑州、洛阳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已

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乙级资质的企业，需要在郑州市、洛阳市外从

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资质到期延续及办理变更等业务，按照《工

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50号修正）和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放乙级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

认定的通知》（豫建科〔2020〕325号）的规定，分别到郑州市、

洛阳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办理；工商登记注册地在开封自由

贸易试验区内，已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乙级资质的企业，需要在开

封市外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资质到期延续及办理变更等业务，

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第一批

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决定》（豫政〔2017〕30号）的规定，到

开封自贸区片区管委会办理。

（三）工商登记注册地在郑州、开封、洛阳自由贸易试验区

内，乙级资质晋升甲级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按照《工程造价咨询



企业管理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50号修正）和《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行工程造价咨询甲级资质审批告知承诺制

的通知》（建办标〔2020〕18号）有关规定办理。

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一）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联合有关部门直接或组织

省辖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开展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公开结果。

（二）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全省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信用评价标准，建立全省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和省外进豫企业在

豫执业信用档案信息，逐步完善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市场监

管机制。

五、开展工程造价职业保险试点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统一制定试点方案，明确试点时限。郑州、

开封、洛阳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推荐试点企业和试点项目，通

过试点，积极研究探索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职业责任保险与信用评

价的联动，总结出在全省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020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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